
  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7年 8月 18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周科長劍平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胡阿明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依95年 12月 25日北府工建字第0950849965號函說明：「為落實建築
管理、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並減少紛爭，即日起本縣建築執照申請基地如
有部份使用者，須完成分割後，方得申請建築執照，……。」，部份申
請建築基地因前開號函執行上有困難，無法立即進行分割或無法分割
時，如何處理，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公有、財團法人、宗教團體、祭祠公業等所有土地，或因死亡、繼承等因
素，因前開號函執行上有困難，無法立即進行分割或無法分割時，為
免影響申請建照時程，由申請人敘明理由個案簽辦，延後分割時程(放
樣勘驗或申請使照前)或免辦理分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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